
会同县若水镇人民政府2021年度整体绩效和项目绩效自评情况公开

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强化预算支出绩效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 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[2019]10号）、《会同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本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会财绩[2022］11号），我单位拟公开2021年度一般公共支出整体绩效和专项资金预算绩效情况。公开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
现有行政编制人员23个，全额拨款事业编制32个，实有在职人数53人，离、退休2人。实有在职人数与编制数相差13人。三支一扶3人，社工2人。

二、年初预算安排

县本级安排若水镇人民政府预算收入1389.94万元，2021年度，其中基本支出收入829.01万元，占本级年初预算安排收入的59.64%（人员经费支出收入656.42万元、公用经费支出收入172.59万元）；项目收入560.93万元占本级年初预算安排收入的40.36%（ 政府土地开发项目109.67万元;乡村振兴开发项目451.25万元,其中村（居）委会运作经费96万元占21.27%，贵华农场产业路37.37万元占8.28%，黄茅村合作社资金41万元占10%，黄茂跃进挡土墙36.92万元占8.18%，若水镇生态效益林补偿款23.78万元占5.27%，其他对村（居）委会基础设施建设216.18万元。占47.9%）主要民生保障和城乡发展等工作进行安排，基本能够保障若水镇人民政府履行主要工作职责。
2021年度“三公经费”预算24.8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12.6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2.2万元。
三、本年预算执行情况

2021年本年实现收入1523.67万元，实际支出1663.67万元，其中上年结转140万元。
收入方面：本年实现收入1523.67万元。　
1.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389.94万元。其中日常基本支出829.01万元，项目支出收入560.93万元。
2.预算调整数133.73万元。其中：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09.68万元；其他收入24.05万元。其中基本支出收入133.73万元。
支出方面：全年实际支出为1663.67万元，占全年收入的100%，财政均按实际支出进度予以拨付。
基本支出1102.74万元，占全年支出的66.28%。

预算调整数133.73万元，占全年收入8%
1、工资福利性支出740.73万元，占全年收入的55.64%。其中基本工资220.97万元，津补贴242.49万元，奖金17.85万元，伙食补助费0.61万元，绩效工资120.36万元，基本养老保险66.63万元，基本医疗保险24.02万元，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0.1万元，其他社会保障30.28万元，住房公积金17.52万元。
2、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77.06万元，占全年收入的10.64%。其中：办公费11.98万元，印刷费11.88万元，咨询费2.02万元，水费4.85万元，电费7.88万元，邮电费2.53万元，差旅费11.9万元，维修（护）费6.12万元，租赁费2.98万元，会议费5.61万元，培训费0.13万元，公务接待费2.36万元，劳务费10.43万元，工会经费15.88万元，公车运行维护费11.21万元，其他交通费69.29万元；
3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84.95万元，占全年收入的11.11%。其中:退休抚恤金35.38万元，生活补助费9.21万元，奖励金0.86万元，个人农业生产补贴139.49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为560.93万元。
1、县本级项目支出560.93万元，占全年收入的33.72%。
(1) 政府土地开发项目109.67万元，其中耕地占补平衡项目52万元占47.41%，翁鲁公路征地补偿款57.67万元占52.59%。 
（2）乡村振兴开发项目451.25万元，其中村（居）委会运作经费96万元占21.27%，贵华农场产业路37.37万元占8.28%，黄茅村合作社资金41万元占10%，黄茂跃进挡土墙36.92万元占8.18%，若水镇生态效益林补偿款23.78万元占5.27%，其他对村（居）委会基础设施建设216.18万元。占47.9%。
“三公”经费控制情况：没有因公出国（境）人员，公务接待费支出7.62万元，占年初预算12.6万元的60%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.24万元，占年初预算12.2万元的67.54%。

政府采购方面：无政府采购支出。
财务管理方面：1、加强预算管理。一是根据县财政局部门预算编制的相关要求，科学地做好2021年部门预算编报工作。2、规范财务管理：认真做好了会计核算工作，完成了日常财务报销、工资以及各项费用的支出。二是认真执行《会计法》，进一步加强了对财务人员财务基础工作的指导，对有关财务方面文件及时掌握，财务收支严格执行相关规定，严格会计核算，报账手续完善；三是认真履行部门“三定”方案确定的职责。没有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；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并按规定内容公开预、决算信息。财政资金管理与项目财务管理符合国家相关规定。项目实施积极与财政部门衔接，做好专项经费的预算安排，做到专款专用的原则，按年度接受县级财政、审计部门及上级工会的审计。

绩效自评公开后，由我单位承担公开主体责任，负责解释和说明。

会同县若水镇人民政府

2022年5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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